
6视线政和周刊编辑/刘文晖 校对/孙瑶

电子信箱：xinminxing2020@163.com 2024年 6月 12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张鑫

“我和相关部门沟通过，也打过官司，
甚至告了政府，能跑的地方都跑了，可事
情还是没有解决……”电话里，当事人小
芳无奈地叹息。小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后，随着调查的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固阳
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一步步解开了这个

“无法撤销的婚姻”的谜团。

隐患：代办的结婚证和“无
效婚姻”

1996 年，固阳县少数民族青年小芳与
小兵举行了婚礼。因当时小芳刚满 18 周
岁，小兵的父亲认为小芳未达到结婚年
龄，便托熟人为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并
在办理时将小芳的年龄改为 20 周岁。然
而，在二人的结婚档案中，小芳的身份证
号码依然显示着她的真实年龄信息，小兵
在结婚档案中的名字也与他身份证上的
名字存在一字之差。而这些，都为后来层
出不穷的麻烦事埋下了隐患。

夫妻俩共同生活了几年后，因聚少离
多感情出现裂痕。2002 年，小芳与小兵来
到固阳县民政局办理离婚。据二人回忆，
当时工作人员发现二人结婚证上的信息
与各自身份证信息不符后，便以“不能错
上加错”为由拒绝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
还没收了他们的结婚证，并宣告二人婚姻
无效。小兵和小芳从此各奔东西。

僵局：穷尽的救济手段和
“没有权限”

因当时的婚姻登记还未实现全国联
网，分手后，小芳和小兵各自顺利再婚。
2019 年 7 月，小芳在北京办理迁户手续时
被公安机关告知，她与小兵的婚姻关系仍
为存续状态，不能办理迁户手续。小芳随即
与固阳县民政局沟通，但问题并未得到解
决。2019 年 12 月，小芳向固阳县法院提起
确认婚姻无效的民事诉讼，但法院因其起
诉时已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确认婚姻无效
情形，裁定驳回起诉。2020 年 4 月，小芳又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1996年固
阳县民政局作出的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法
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小
芳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裁定。

司法程序已穷尽，但实质问题并未解
决，固阳县民政局也为此事苦恼不已。一
方面，30 年前的结婚登记不规范情况确
实存在，但因当时婚姻档案管理也存在不
规范情形，并且相关工作人员或离世或退
休，当时的真实情况难以查证；另一方面，

因政策变更，民政部门无权主动撤销婚姻
登记，而变更婚姻登记的系统记录必须依
据司法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虽然 2022
年固阳县民政局为处理纠纷出具了一份
撤销该次婚姻登记的行政决定，但二人在
全国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中的婚姻关系仍
显示为“存续”。

小芳被困在这段婚姻登记信息中，跨
省迁户、异地购房、涉嫌重婚引发家庭矛
盾等现实问题给她造成了极大困扰，行政
争议的解决陷入僵局。

调查：用足调查核实权梳
理来龙去脉

今年年初，在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
动中，固阳县检察院聚焦妇女及少数民族
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加大办案力度。在一
起关联案件中，承办检察官发现了该线
索，经多方查阅案例资料、走访当事人、调
取民事及行政诉讼卷宗、到档案局查阅档
案原件、与民政局沟通会商，把调查核实
权用到极致，深入了解了案件原委。

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检察官
可以证实当事人在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
存在托熟人找关系在女方年龄问题上弄
虚作假的情形，但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

（1988 年修正）第二、三条规定，居住在内
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公民，结婚年龄男
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
岁，小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女孩，当年登
记结婚时已达法定婚龄，并不存在 2022
年固阳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行政决定
中所述的“不符合结婚登记实质要件（年
龄）”的情形。

检察官经进一步审查发现，虽然固阳
县民政局作出的撤销婚姻登记行政决定中
有不当之处，但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依法
行政必须遵守诚实守信原则，非经法定事
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
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对历史遗留问题的
处理，行政机关应当本着保持谦抑、有利于
当事人的态度，综合考虑程序违法的程度
和对关系人的信赖保护，依法作出客观、公
正处理。如果简单按照离婚认定双方关系，
将会造成双方人身财产、家庭、亲情伦理等
社会关系的混乱，易引发更多不必要的矛
盾纠纷。

监督：“听证+建议”促争议
实质性化解

“无奈”不能成为“无为”的理由。为切
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今年 3 月，固阳
县检察院与县民政局会商后决定组织公
开听证会。因案涉婚姻登记年代久远，经
历曲折，检察院邀请听证员、律师、人民监
督员参与促进争议实质性化解，并依据

“两高两部”《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
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
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向县民政局制发检察
建议，建议其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符
合现实的原则，及时依法处理当事人婚姻
登记信息，在全国婚姻登记管理系统中予
以更正；同时就该案反映出的履职问题进
行系统梳理排查，及时核实纠错，补齐管
理漏洞，确保依法行政。

日前，固阳县民政局撤销了小芳与小
兵的婚姻登记，并在全国婚姻登记管理系
统中予以备注。民政部门还组织专项行动
进行类案排查，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加强婚姻登记和档案的规范化管理。小芳
和小兵对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化解多年难
题表示充分认可。至此，这起行政争议终
于得到实质性化解，婚姻登记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也得到维护。

“无法撤销的婚姻”终于撤销了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饶学兵 江然

“之前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院都对
我不起诉了，林业部门还要处罚我。通
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我现在全明白
了。我愿意履行补植复绿的法定义务，
今后再也不会乱砍滥伐了。”日前，湖
北省麻城市检察院就一起滥伐林木行
刑反向衔接案件在案发地的村委会召
开座谈会，被不起诉人吕某在座谈会
上说。

2023 年，吕某、肖某购买村集体的
山林后，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销售获利，丁某
明知待售林木系滥伐的林木仍予以收
购。案发后，因滥伐和非法收购的林木
数量较大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吕某、
肖某和丁某分别以滥伐林木罪和非法
收购滥伐的林木罪立案侦查，后移送
麻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对
该案证据进行了认真审查，发现吕某

等 3 名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具有
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等
从宽情节，遂依法对 3 人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根据最高检“行刑双向衔接”
的有关意见，麻城市检察院刑事检察
部门将该案及时移送至负责行政检察
业务的部门审查。

行政检察官根据森林法等法律，结
合案情对该案进行了全面审查。经审
查，检察官认为，3名被不起诉人的行为
违反了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应当承
担行政责任，有必要向行政机关发出检
察意见书，督促行政机关对 3 人给予行
政处罚。今年 2 月，麻城市检察院向林
业部门发出检察意见书，督促其依法对
3名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

3 月，麻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回访
中发现，林业部门以当事人不配合、执
法存在阻力等为由一直没有对吕某等
3 人给予行政处罚，被不起诉人补植复
绿的法定义务一直没有履行到位。鉴
于此，该院行政检察官联合林业部门

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到被不起诉人所在
的村委会召开行刑反向衔接座谈会。
面对 3 名被不起诉人对林业部门给予
其行政处罚的不理解，检察官和林业
执法人员围绕行政处罚的必要性等，
从法理情等方面进行充分阐释，最终
打开了 3 人的法结和心结，促成 3 人自
愿接受行政处罚。

座谈会后，林业部门对吕某、肖某
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分别处以被伐林
木价值 5 倍的罚款，并责令其补种被伐
株数 3 倍的树木；对丁某非法收购滥伐
的林木的违法行为处以违法收购林木
价款 2倍的罚款。

记者了解到，2023 年以来，麻城市
检察院通过探索建立“不起诉”与“行
政检察”“行政执法”“跟进监督”衔接
机制，共办理 132 件行刑衔接案件，向
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发出检察意见书 32
份，有效实现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
的无缝衔接，以检察新作为助推社会
治理效能提升。

“我今后再也不会乱砍滥伐了”
湖北麻城：推进行刑反向衔接 协同保护林业资源

依法履职督促纠正错误婚姻登记

□本报记者 张海燕
通讯员 张洺瑞 蔡艺婷

“两年来，我的人生好像被困住
了，多亏检察院查清事实制发检察建
议，民政部门对我之前的婚姻登记作
了无效备注，我终于可以迈向新生活
了！”近日，柳某告诉河南省禹州市检
察院承办检察官，她已顺利与爱人步
入了婚姻殿堂。

2005 年，柳某与张某在民政部门
办理了婚姻登记，2016 年双方经法院
调解离婚。之后，张某重新组建家庭。
2022 年，柳某也觅到了中意的另一半
准备结婚。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
柳某却被告知她在 2005 年有婚姻登
记，不能重新登记结婚。

自己明明已经与张某解除了婚
姻关系，再说张某都已经再婚了，为
什么自己就不行呢？带着疑问，柳某

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 2005 年的婚姻
登记，民政部门以无法定撤销权为由
不予办理。柳某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因超过 5 年起诉期限，法院未予
立案。

2023 年 11 月，柳某向禹州市检
察院提出监督申请。

承办检察官通过调阅婚姻登记
原始档案，走访当事人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居委会等，终于查明事实真相。
原来，2016 年柳某与张某办理离婚手
续时，发现结婚证丢失，两人便到民
政局申请补领，但由于对婚姻法、婚
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不熟悉，他们
向民政局错误申请了补办结婚登记。
张某在那次补办中使用的名字是张
某咏，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未尽到审慎
核查义务，导致同一段婚姻关系被错
误登记为两段独立的婚姻。柳某与张
某虽经法院调解离婚，但解除的是

2016 年补办的柳某与“张某咏”的婚
姻关系，而 2005 年柳某与张某的婚
姻登记一直存续着。

2024 年 1 月，禹州市检察院向民
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
案涉婚姻登记信息进行妥善处理。收
到检察建议后，民政部门对案涉婚姻
登记信息作了无效备注。

办 结 此 案 后 ，为 有 效 解 决 类 似
“婚姻大事”中的难题，维护婚姻登记
秩序，禹州市检察院多次与民政部门
会商沟通，就整改婚姻登记中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民
政部门正按照检察建议开展证件核
查工作，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婚姻登
记相关机制。

一段婚姻为啥登记了两次

承办检察官走访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调查核实情况。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王蕴 王欣雨

“通过行政机关线上线下的联合
整治，现在医美乱象明显少了许多。”
6 月 5 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
对涉医美类行政检察案进行“回头看”
时，辖区内多数群众反映。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钟某通
过微信找人购买了来源不明的肉毒素
产品，在明知这些产品并未取得药品
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仍对普
通医美顾客出售该产品，并为顾客进
行注射，以此牟利 1 万余元。案发后，
钟某的家属退出了违法所得。

2023 年 3 月 15 日，该案被移送至
拱墅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刑事检
察部门审查后认为，钟某的行为涉嫌
妨害药品管理罪。但考虑到钟某具有
自 首、认 罪 认 罚、退 赔 违 法 所 得 等 情
节，犯罪情节轻微，对其作出了相对不
起诉决定。由于钟某的行为违反了药

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需要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今年 1 月 3 日，该案被移送
拱墅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开展行刑
反向衔接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拱墅区检察院行
政检察官调阅刑事案卷后确认，钟某
除了无证经营药品外，还在杭州某医
疗美容门诊部注册担任临床外科执业
医师期间，多次以约客上门或外出行
医的方式为多人在其住处等非注册的
执 业 地 点 实 施 注 射 行 为 ， 并 获 取 利
益。

根据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钟某
销售肉毒素的行为和注射肉毒素的行
为侵害了不同的法益，分别违反了药
品管理法和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根据
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我们确认钟某
的不同违法行为，依法不应适用‘一事
不再罚款’‘择一重罚’原则，应对其进
行双重处罚。”承办检察官介绍。

在查明案涉违法行为及确定处罚
内容后，该院行政检察部门进一步明确

了行政处罚主体，确认钟某的违法行为
应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健康部
门分别进行行政处罚。该院随即向两家
行政执法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

为凝聚相关行政机关对医美市场
乱象的治理合力，今年 1 月 15 日，拱墅
区检察院邀请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拱墅区卫生健康局召开座谈会，明
确提出对该案中妨害药品管理行为和
非法诊疗行为应当实行双罚，并现场
送达检察意见书。两家行政部门积极
回应，分别对钟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钟某作出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和罚款 3.5 万余元的
行政处罚；拱墅区卫生健康局对钟某
作出警告、罚款 2.8 万元和没收违法所
得的行政处罚。

此后，两家行政部门以办理此案
为契机，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加大对辖
区内医美市场的专项整治力度，依法
对违规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进行行政处
罚，取得了初步成效。

无证经营药品被不起诉后，案件结束了吗
杭州拱墅：行刑无缝衔接 推动医美市场专项整治

□本报记者 韦磊
通讯员 张伟 刘苑婷

“公司老板已经支付了拖欠的大
部分工资，剩下的也承诺在两个月内
全部支付。”4 月 1 日，一起行政非诉执
行监督案的当事人拿着一面印有“持
正义秉公执法 为民工追薪维权”的锦
旗来到广东省兴宁市检察院，感谢他
们心目中的“护薪人”。

2022 年 6 月，兴宁市某餐饮公司的
6名员工到当地人社局投诉该公司存在
拖欠员工工资的行为。查明事实后，市
人社局先后发出限期改正指令书、行政
处理决定书，但该公司逾期仍不履行支
付义务，也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经催告无果，市人社局向法院申请
了强制执行。2023 年 2 月，法院裁定准
予强制执行，并向该公司发出执行通知
书、传票和报告财产令。然而，该公司仍
一直未履行相关义务，鉴于此，法院对
该公司负责人作出限制消费令和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并以暂未发现有

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为由，
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公司拖欠工资三年之久，好不容
易进入了执行程序，结果等来的却是
法院的“终本”裁定。李某某等人讨薪
未果，于 2023 年 10 月向兴宁市检察院
申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经调阅
卷 宗 、 询 问 当 事 人 、 走 访 相 关 行 政
机关，查明该餐饮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5 日 经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核 准 注
销 ， 其 申 请 注 销 时 提 供 的 清 算 报 告
中 写 明 公 司 按 时 发 放 工 资 、 债 权 债
务 清 算 完 毕 ， 存 在 以 欺 骗 手 段 取 得
注销许可的情况。

“原供职公司被恶意注销，无财产
可供执行……如何才能破解劳动者讨
薪路上的这些‘套路’？”今年 1 月，兴宁
市检察院分别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法院及时通知市人社局变更
被执行人，符合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
人条件的，对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
责任予以支持；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撤销案涉工商登记行为，强化对工
商登记材料的审核；建议市人社局及
时 申 请 追 加 案 涉 公 司 股 东 为 被 执 行
人，确保案件正常有序进入执行阶段，
并采取有效举措防止企业恶意注销逃
避法律责任。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单
位积极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在
核实情况后依法及时撤销了案涉工商
登记行为。

考虑到当事人最本质的诉求是拿
到被拖欠的工资，如果能促成案涉公
司实际控制人尽快支付员工工资，或
许就不用追加公司其他股东为被执行
人，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于是，兴宁市
检察院积极与市人社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协调，达成联动化解矛盾纠纷、推
动非诉执行和解、规范行政许可等共
识。经多方努力，今年 3 月，该公司老板
与员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分
两次支付拖欠的工资 6.2 万余元，剩余
部分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目前，员工
已拿到大部分欠薪，于是出现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检察监督对企业恶意欠薪说“不”
广东兴宁：促推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实现案件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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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汇雅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嵬：本院受理原告淮北国厚建
投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淮 北 市 新 中 原 商 业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淮 北 市 新 中 原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安 徽 德 恒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安徽德恒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百惠家美时投资有限公司、徐州
汇雅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 司 、任 嵬 债 权 转 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3）皖 0602 民初 2100 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淮北市新中原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原告淮北国厚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 金 800 万 元 以 及 计 算 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的 利 息 1605833.337 元

（后续利息、违约金以 8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按照年
利率 17%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原告淮北国厚建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被告淮北市新中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
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淮海路与孟山路交叉口 1 号楼 301 室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为房地产权淮房字第 201102233 号）折价或以拍卖、
变 卖 所 得 价 款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三 、被 告 安 徽 德 恒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德 恒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百 惠 家 美 时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任 嵬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并 有 权 在 其 承 担 保 证 责 任
范 围 内 向 被 告 淮 北 市 新 中 原 商 业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追 偿 ；四 、驳
回 原 告 淮 北 国 厚 建 投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限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的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4756 元，由原告淮北国厚建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负担 6410 元，被告淮北市新中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淮北
市 广 文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德 恒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任 嵬 负 担
78346 元，公告费 510 元，由被告淮北市新中原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万书祥、刘雷：本院受理 2024 皖 0602 民初 1203 号原告张猛猛诉

你们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穷尽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秦群（公民身份号码 340121197909093710）：本院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张流畅与被执行人秦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0103 执 5948 号，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如下事项：一、案外人邵丽
丽对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 7258 号昆仑花园二期 9 幢 1104 室〔不动
产证书号：皖（2020）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3125924 号〕房产的查封和
拍卖，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外人邵丽丽提
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书面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二、网络询价

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搬迁公告、查封
公告、评估拍卖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拍卖、查封）、网络司法事项通知
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的询价结果为 3233709 元，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
果为 1425768 元，淘宝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2400266 元，取
上述询价结果平均值为 2353248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对以上事项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询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车秘书智慧城市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阜阳汇

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安徽车秘书智慧城市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3745 号，原告阜阳汇能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欠
款 44142 元；2. 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彭、王建林、管玉强、唐玉英：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冬之恋食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你们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576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临泉县中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中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诉你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678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春花：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772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程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香韵杭白菊种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静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698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程集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西清晋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钱剑勇：

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浙安传媒有限公司与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59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第六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书面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蒋胜锁：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申望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90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江彬：本院受理阜阳大运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04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克锋：本院受理原告魏大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654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克
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魏大明借款 5000元
及利息（以 5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6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 3.45%计算）。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阜阳恒昌鑫和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6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赵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支付原告安徽阜阳恒昌鑫和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 175140 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以 175140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5%计
算至该款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安徽阜阳恒昌鑫和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达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喜与被告阜阳
市达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
初 4238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沉芳、安徽辅城商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玲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48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安徽辅城商
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石玲货款 119940 元及货款利息（以
11994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27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 LPR 利率加

计 30%计息，支付至该款付清时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完毕；驳回原告石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795 元，由原告
石玲负担 112 元，由被告安徽辅城商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2683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鹏：本院受理原告单正迁诉被告孙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2052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潇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3）皖 0111 民初 17248

号原告张洋与被告合肥潇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724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邵伟、余飞、付彬：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花
园街支行（现名称变更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与
你们信用卡纠纷案件，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院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要素式审判告知书、要素表、开庭传票、多元调解告知书、虚假诉讼责
任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戴招练诉被告李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409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岳成：本院受理原告刘疏诉被告岳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409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涛：本院受理原告彭跃君诉被告张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409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吴睿：本院受理原告陈婷诉被告吴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 日
8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梁建超：本院受理原告俞德琼诉被告梁建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506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牛红军、彭友芳：本院受理合肥联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牛红
军、彭友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50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杨腾腾：本院受理原告何俊诉被告杨腾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潘丽：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安 徽 绿 城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潘
丽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
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 14 时 40 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戴兵：本院受理原告吴志磊诉被告戴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
日 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庾寒、南京奥格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8519

号原告安徽易车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庾寒、南京奥格物
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郑杰、杨明：本院受理刘彬诉你们、窦成龙、李艳芳、刘伟志、刘

伟凡、韩秀贞、刘俊贵、安徽天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和县保障
性住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22 民初 1475 号，因你们居住地不详，有关法律文书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8 月 6 日 16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黄荣先：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勇、李敦科、陈浩诉被告合肥阖庄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白峻、黄荣先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因被告白峻不服我院作出的（2024）皖 0111 民初 1902 号民事判
决，并提起上诉，故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及相关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及相关诉讼材料，逾期视为
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严晓华、叶明谊、洪建明、周顺红、张正权、闫岩、李亮、陈增清、周
峰、张思炳、李欣、王晓暾、章文海、徐剑浪、黄冬、许中莉、黄小莉、黄
忠录、阳仕彬、潘卫华、赖敏麟、何建柯、冷雷、李卓、邹东亮、潘永春、
鲍广义、龙寅生：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系列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 初 4388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0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3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4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5 号 、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6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7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8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399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0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2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3 号 、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5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6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7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8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09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0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1 号 、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2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4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6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7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8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19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20 号 、

（2024）皖 0103 民 初 4421 号 、（2024）皖 0103 民 初 442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院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朱友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

新区支行诉被告朱友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筑美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辉诉你单位报酬赔偿劳

动人事争议一案（皖阜界劳人仲案〔2024〕78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
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 9 时在界首市中原
路 101 号 人 社 局 一 楼 西 大 厅 1 号 仲 裁 庭 开 庭 ，无 正 当 理 由 未 到 庭
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界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